常州广播电视大学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
全日制学生佩戴胸卡管理办法

学生佩戴胸卡是学校依法治校、规范管理、创建安全文明校园的一项举措，也是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。为切实做好本项工作，现制订以下管理办法：

一、胸卡是学校学生的标志，每位学生佩戴胸卡是热爱学校、文明守纪的体现，也是每个学生应尽的义务，必须妥善保管，不得涂改、转借、损坏。

二、学生必须佩戴胸卡进出校门，否则一律不得进出校门。

三、在校期间，学生必须佩戴胸卡，并接受值勤人员的检查。

四、寄宿生夜间外出必须将胸卡交门卫，进校后取回。

五、系、班主任检查本系、本班学生佩戴胸卡情况并作记录。学工处负责对各班学生胸卡佩戴情况进行抽查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与评定文明班级、优秀团支部、优秀班主任挂钩。

六、凡遗失胸卡，必须立即写书面报告，由班主任报学校管理部门（办公室保卫科），查核后补发。

七、补发胸卡、收取成本费，如再次丢失，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。

八、学生拾到胸卡，应立即交给学校管理部门（办公室保卫科）。
九、新生入校后，由班主任收缴二寸近期照片一张，胸卡制作好后发放。

十、该管理办法即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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